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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雅歌（8）有情人終成眷屬；以美麗的用詞，描繪愛情的濃馥與香甜； 

新郎讚美新婦，表達他如火般的熱情（歌 3:4-4:1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雅歌 2:16-3:3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“良人屬我，我也屬他；”這句表現佳偶與良人的愛情專一、堅貞不移、彼此相屬、如同一

人。雅歌 2:16-17 這兩節經文給我們以下四點亮光：第一，一個初奉獻的人，並非不知道該怎

樣對主，但總不能忘記自己，這是最大的缺點。第二，許多基督徒的失敗，是以自我為中心，

而把主放在次要的地位上，他們先叫主受他們的支配，然後才想到主的權益。第三，現今黑

夜已深，白晝將近。主快要再來了，我們該當趁著現在，回應他的呼召，起來與祂同行，免

得當主再來時，悔恨已晚。第四，信徒一生的屬靈經歷，若不一直緊緊跟隨主往前，就會落

入屬靈的危機中。 
 
雅歌 3:1-3 描述書拉密女在夢中不見愛郎蹤影，心急如焚，不惜半夜立即起來，四處尋覓。當

你愛一個人的時候，便會不顧一切滿足對方的需要，務使對方平安無事，甚至犧牲個人幸福

也在所不惜。這在日常生活的瑣事上經常表露無遺。例如，樂意爬幾層樓梯為另一半拿杯水，

早些下班去參加孩子的學校活動，或放棄個人安逸舒適的生活去賙濟有困難的朋友等。我們

從這段經文中得到幾點教訓：第一，主的同在，有時是明顯的，有時是隱藏的；但無論如何，

他總不撇下我們，他是我們隨時的幫助。第二，有時我們感覺主似乎暫時離開了我們，但主

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，目的是為了要叫我們經歷孤單的痛苦，免得我們不珍惜祂的同在。第

三，能够感覺到主的同在，實在美好，千萬不要以為失去主的同在不太要緊。第四，不可停

止參加聚會，且要與眾聖徒一起追求主，這是神的兒女應盡的責任與義務；但倘若我們僅僅

將其流於形式，這誡命就失去其應有的意義，且對我們沒有多大的幫助了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雅歌 3 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雅歌 3:4 女子說：“我剛離開他們就遇見我心所愛的。我拉住他，不容他走，領他入我母家，

到懷我者的內室。” 
 
書拉密女尋找的結果是：“就遇見我心所愛的。”我要引用一位學者的詩，詩文是這樣說的：

“我尋見他！我原本是一個普通人，如今已尋見榮耀的主；我原本是罪的奴僕，如今已尋見

偉大的拯救者；我原本活在黑暗之中，如今已尋見生命之光；我原本極盡墮落，如今已找到

了救主；我原本是孤苦的人，如今已找到我的良友、我的良人！錫安的眾兒女啊，當這樣行，

祂必讓你尋見。‘因為凡尋求祂的，就必尋見。’” 
 
“不容他走”，這催人淚下的句子，描寫了對所尋見戀人的全然依靠。這讓人聯想到：已得

到主愛的聖徒所當堅守的態度。 
 
“我拉住他，不容他走，”這讓我聯想到：我們要很努力地維護與基督之間穩固的關係。我

們的生活很容易會被其他有趣的事物霸佔，以致失去了神的同在。有位學者說得好：“放手，

王就走遠了；祂願意被你抓住，不願讓你放手。”當然，這不是指基督徒失去救恩，而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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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去了與基督的關係。 
 
“領他入我母家，到懷我者的內室。”書拉密女找到所羅門王，立刻把他帶到娘家，也就是

他們相遇的地方。我們需要回到初戀的感覺，你還記得第一次認識基督的時候嗎？你還記得

基督對你有多重要嗎？ 
 
本節經文給我們的亮光有以下幾點：第一，書拉密女是在離開眾人時，才遇見她的良人的；

在許多屬靈的事上，別的弟兄姊妹也許可以幫助我們，惟獨遇見主這件事，沒有別人能幫助

我們，必須我們自己去尋找。第二，一個人要得著主，必須去單獨與主同在。第三，信徒所

能拉住主的，就是信心、愛心和順服的心。 
 
雅歌 3:5，女子說：“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，我指著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囑咐你們：不要驚動、

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，等他自己情願（不要叫醒……情願：或譯不要激動愛情，等它自發）。” 
 
書拉密女不斷重複對耶路撒冷的眾女子的囑咐：不要驚動所愛的人，要等良人自己情願。 
 
雅歌 3:1-5 描寫女子夜臥在床，想念良人，卻見不到他，於是去街上找尋，向打更鼓的人探詢，

誰知良人就在附近，於是携他回家。在此，我們看到他們恢復了親密的關係。 
 
本章的最後一部分非常寶貴，描寫了王與新娘重溫舊夢的情景。書拉密女歷經長久的等待，

終於等到她心愛的牧羊人回來了。一天，當她在葡萄園中工作，道路的另一頭揚起了一片黃

沙，猶如一股烟柱，村子裏頓時響起一陣陣歡呼聲：“看哪，所羅門王來了！”但書拉密女

還有事要忙。接著有人很興奮地對書拉密女說：“所羅門王要找你呢！”書拉密女很大惑不

解地說：“找我？我不認識所羅門王！”但是當她被帶到王面前，她才認出她心愛的牧羊人

回來找她了！所羅門王帶著她坐上皇家的馬車，連同大隊人馬，浩浩蕩蕩地離開了。留下吃

驚、無話可說的村民，他們想：“書拉密女不是和我們一樣的嗎？怎麽會有這麽大的轉變呢？”

這個美麗的景象，讓人聯想到基督再來的榮耀。帖撒羅尼迦前書 4:16-17 記載：“因為主必親

自從天降臨，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，又有神的號吹響；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

活。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，在空中與主相遇。這樣，我們就

要和主永遠同在。” 
 
雅歌 3:6 記載女子說：“那從曠野上來、形狀如烟柱、以沒藥和乳香並商人各樣香粉薰的是

誰呢？” 
 
這裏敍述的是所羅門與他的新娘，一起回到耶路撒冷的景象。所羅門的榮耀是難以形容的，

從接下來的幾節經文中，我們可以瞥到一些端倪。今天，身為基督徒，我們要在世上為主耶

穌基督作見證，見證我們在基督裏成了新造的人。我們每個人都像是被帶到新郎面前的新娘，

當我們向世人作見證時，要有基督的香氣圍繞著。 
 
“以沒藥和乳香並商人各樣香粉薰的”，主耶穌何其美好！沒藥讓人聯想到主耶穌的受死，

乳香讓人聯想到主耶穌的生命。兩者都是香甜和榮耀的。 
 
新婦的身分雖然無法與王相媲美，卻也美麗動人。若與基督相比較，我們是何等卑賤！然而，

教會豈不是基督聖潔的新婦嗎？以弗所書 5:23 記載：“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，如同基督是教

會的頭；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。”啓示錄 19:7 記載：“我們要歡喜快樂，將榮耀歸給他。

因為，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；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，”為了裝扮自己的新婦，基督甘心交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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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自己。以弗所書 5:25-27 記載：“你們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

會捨己。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，成為聖潔，可以獻給自己，作個榮耀的教會，毫無玷污、

皺紋等類的病，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。” 
 
本節經文給我們兩點教訓：第一，一個商人不會隨便將他的商品送人，因為是要付代價買的；

我們所得著的一切恩典與福分，雖不是用金銀去買，卻也是要付代價，用順服去“買”的。

以賽亞書 55:1-2 記載神說：“你們一切乾渴的都當就近水來；沒有銀錢的也可以來。你們都

來，買了吃；不用銀錢，不用價值，也來買酒和奶。你們為何花錢（原文是平銀）買那不足

為食物的？用勞碌得來的買那不使人飽足的呢？你們要留意聽我的話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

甘，心中喜樂。”第二，信徒須經年累月被基督的馨香之氣所薰陶，才能隨處顯揚那因認識

基督而有的香氣。哥林多後書 2:14 記載：“感謝神！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，並藉著我們

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。” 
 
雅歌 3:7 記載女子說：“看哪，是所羅門的轎；四圍有六十個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；” 
 
所羅門的轎子是王的交通工具，由轎夫抬著。“四圍有六十個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；”

這些勇士常在危險之中，他們要護衛王的安全，這些人可以說是那個年代的情報特工，負責

保護王的人身安全。我們也要護衛主耶穌的位格，也就是說，要宣告耶穌基督的神性，祂是

道成肉身的基督。我們要拒絕一切錯誤的教導，以及那些宣稱主耶穌只不過是人的虛構說法。

主耶穌的確是道成肉身的神，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。 
 
這裏讓我們看到兩點亮光：第一，每一個信徒都應該是基督的精兵，抵擋魔鬼，好讓主得著

榮耀。第二，感謝神，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，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祂的香氣。 
 
雅歌 3:8 記載：“手都持刀，善於爭戰，腰間佩刀，防備夜間有驚慌。” 
 
請注意，所有的衛兵都是配著刀劍的。聖經說，神的話語就是我們的寶劍，是爭戰中必備的

武器。我們也要知道如何應用神的話。神的話是屬靈的寶劍，是耶穌基督精兵的武器。 
 
信徒應當佩帶聖靈的寶劍，就是神的道，才能與魔鬼爭戰。現今正是夜間，撒但時刻注視著

我們，要乘隙攻擊，所以我們若不時刻謹守、警醒，就會抵擋不住。 
 
雅歌 3:9-10 記載：“所羅門王用黎巴嫩木為自己製造一乘華轎。轎柱是用銀做的，轎底是用

金做的；坐墊是紫色的，其中所鋪的乃耶路撒冷眾女子的愛情。” 
 
所羅門有一頂用黎巴嫩木做成的轎子。“轎底是用金做的”，你能想像轎底是用金子打造成

的！“其中所鋪的乃耶路撒冷眾女子的愛情。”意思是：所羅門的轎子裏面的裝飾，是由仰

慕他的耶路撒冷眾女子用手工做成的。這是非常華麗的，同時也展現了製作者無比的情感和

愛慕。 
 
這段經文讚許了新郎的花轎，謳歌了新郎卓越的品貌。這裏給了我們以下幾點教訓：第一，

黎巴嫩木産自終年積雪的高山，生長的環境相當艱難；信徒若不與基督同苦、同活，就不可

能成為主有用的器皿。第二，主乃是用那些能把祂十字架的工作與能力彰顯出來的人，來為

祂在各地做救恩的見證。第三，信徒必須脫離從情慾來的敗壞，而得與神的性情有分，方能

彰顯神的榮耀。第四，主在我們的身上得著主權有多少，就顯露祂的榮耀有多少。第五，我

們的愛無論有多少，主都歡喜安息在這愛裏。西番雅書 3:17 記載：“耶和華─你的神是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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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。他在你中間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” 
 
雅歌 3:11 記載女子說：“錫安的眾女子啊，你們出去觀看所羅門王！頭戴冠冕，就是在他婚

筵的日子、心中喜樂的時候，他母親給他戴上的。” 
 
這裏說：“他母親給他戴上的。”如果回頭看列王紀上 1 章，我們就看到當初大衛並不真的

想立所羅門作王的。大衛另一個兒子亞多尼雅，當時很想篡位。大衛對這樣的事視若無睹。

大衛最愛的兒子押沙龍已經死了，大衛似乎不那麽疼愛所羅門。所以當先知拿單來到所羅門

的母親拔示巴面前，同她說：“我們要開始行動了，不然亞多尼雅就要接續作王了。”於是

拔示巴和拿單去見大衛王，大衛說：“好吧，帶他來，我來立他作王。”這是所羅門成為以

色列王的過程。雅歌這裏寫到“他母親給他戴上的。”因為我覺得大衛不是很想讓所羅門接

續作王，雖然所羅門也是他的兒子。 
 
“觀看所羅門王”，這句讓人聯想到基督，信徒應定睛仰望主。我們專注在主的降生、主的

一生、主的死、主的復活；在主的榮耀中仰望祂，將來主要為祂的新婦再來。 
 
信徒乃是主的喜樂與榮耀，這是何等的福分，我們豈可小看自己，而辜負了祂留我們活在世

上的用意？聖靈要使我們做到與基督完全相配的地步，問題是：我們是想在今生讓祂自由作

工在我們的身上呢，還是像那些愚拙的童女，臨時去買油，卻被拒絕於羔羊之婚筵的門外呢？ 
 
雅歌 4 章除了最後一節以外，基本都是新郎之歌。本章表達了所羅門對書拉密女的愛，那是

所羅門在鄉下的山坡地遇到的，他把新婦帶到城裏來。我猜書拉密女可能是第一次穿這麽漂

亮的新鞋子。她穿上美麗的新娘衣服，坐在所羅門的桌子邊。佳偶多幸福啊，她為此感到歡

喜。我們讀這一章的時候，要想到聖靈告訴我們基督對我們的愛。這是透過美好的關係才能

表達出來的，向我們展現出基督對教會的愛，以及基督對每一個信徒的愛。 
 
這是一首新郎的情歌，或者說是主耶穌基督的情歌。雅歌 4:7 記載新郎說：“我的佳偶，你

全然美麗，毫無瑕疵！”這讓人聯想到教會。在這裏，基督提到教會，提到每一個信徒；祂

是在對你、對我說話。難道說我們一定要成為非常完美的嗎？不是，在以弗所書 5:25-26，保

羅說：“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。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，成為聖潔，”耶穌已經

藉著寶血將我們洗淨、饒恕了我們的罪，所以在此他沒有指控我們。但是祂要我們成聖，藉

著神的道把我們洗淨。以弗所書 5:27 說：“可以獻給自己，作個榮耀的教會，毫無玷污、皺

紋等類的病，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。”只有基督能使教會毫無玷污、沒有皺紋，在基督裏，

我們會成為這個樣子。現在祂看著教會，說：“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麗，毫無瑕疵！”因為

祂已經除去教會和每個信徒身上的瑕疵。 
 
本章的用詞極其美麗，描繪愛情的濃馥與香甜。這一段新郎讚美新婦的美麗，表達他如火般

的熱情。 
 
雅歌 4:1 記載新郎說：“我的佳偶，你甚美麗！你甚美麗！你的眼在帕子內好像鴿子眼。你

的頭髮如同山羊群臥在基列山旁。” 
 
在這裏，我們看到經文把書拉密女描寫得非常細微，連她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描寫到了。關於

婚姻方面，有兩種極端的觀點，一種是强調“性”；另外一種是禁慾。禁慾者認為婚姻是崇

高、聖潔的，不需要把性放進婚姻裏。如果過分强調性，便使夫妻兩人的關係變得更像兩隻

動物。真正的婚姻介於這兩個極端之間。當新郎抱著他的新娘時，他們精神上的愛以及身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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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的愛，可以達到完美的境界。 
 
在婚禮這類特殊場合，女子都要用帕子遮臉。根據創世記 24:65 的記載，利百加問那僕人說：

“這田間走來迎接我們的是誰？”僕人說：“是我的主人。”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臉。“帕

子”加强調了新婦“鴿子”所象徵的純潔。 
 
這裏給我們兩點教訓：第一，真實的亮光，都是從聖靈而來的，也都在世人面前遮蔽起來。

第二，奉獻是屬靈能力的根源；我們在神面前奉獻有多少、多完全、多清潔，我們在世人中

間所顯的能力也要有多少。 
 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